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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 “严重”

朱　 震∗

　 　 摘　 要：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以 “严重” 作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特殊限制条

件。 “严重” 是具有价值开放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裁判者需在明确其具体规范内容后， 方可适

用。 具体规范内容作为 “严重” 要件的适用前提， 应通过论证得到确立。 《民法典》 的既有规定

和内在价值体系为论证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基础， 裁判者应将已明确的 “优位价值” 具体化为确定

的适用前提。 对于现有法律体系仍然开放之部分， 应根据侵权法的功能， 结合精神损害的典型特

征， 证成 “严重” 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 对此， 应先形成评价特征确定的 “裁判规则”， 再以相

对确定的价值结合案件事实， 提炼出 “适用类型”。 被论证出的诸适用前提不仅应能够充分保护我

国 《民法典》 所确定的人格权益， 而且彼此之间应相互支持， 与现有法秩序相互融贯， 形成体系。
关键词： 严重精神损害； 价值开放性概念； 规范内容的论证； 融贯的法秩序

一、 问题的提出

对于自然人在人格权益被侵害后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与已废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

简称 《侵权责任法》 ） 第 ２２ 条均要求以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为成立要件。 首先， 作为法

定构成要件的 “严重”， 在文字表述上具有语义范围之不确定性； 其次， 在 《侵权责任法》
颁布时， 立法机关未明确 “严重” 要件的具体规范目的， 希望通过未来的法律实践进行补

充。 那么， 在我国法律实践中， 对 “严重” 这一要件的认识到底如何？ 在法律适用中， 存在

怎样的问题？ 对此， 均有必要进行分析。
在 《侵权责任法》 和 《民法典》 制定期间， 学界对于 “严重” 这一要件的反应较为消

极， 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是 “有害说”。 其认为， 在被侵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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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要件的设立提高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门槛， 不利于保护被侵权人。① 二是

“鸡肋说”。 其认为， 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 应考虑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 但在判断侵

权人是否应承担责任时， 则没有必要考虑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② 总之， 以上观点对 “严
重” 要件采消极态度， 导致理论界进一步研究 “严重” 要件的动力不足。 同时， 既有观点

承认 “严重” 要件在具体法律实践中不易被认定。③ 关于认定标准， 既有讨论发展出一些零

星的法律适用意见， 但这些意见不够统一， 无法形成共识。 而且， 诸认定标准之间互不融贯

且缺乏具有内在合理性的深度论证， 无法对司法实践形成有效指导。
就 “严重” 要件而言， 由于其法定用语模糊， 规范内容空洞， 且既有研究深度不足， 理

论上对其未能形成统一认识， 故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例如， 在侵害人格权益的案件

中， 法官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导致类似案件不能得到类似处理。 更有甚者， 法官要么在

根本不考虑精神损害是否 “严重” 的情况下就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要么笼统地以不存

在严重精神损害为由， 驳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④

二、 具有开放性评价结构的 “严重”

若要解决 “严重” 要件的适用问题， 就需首先对 “严重” 这一立法表述所具有的特殊

性及相关适用方法进行分析。
（一） “严重” 并非单纯语义认知后的涵摄评价

制定法都具有开放性结构， 这使得法律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这主要体现为法律语言的模

糊性或立法者意图的不确定性。⑤ 然而， 仅凭法律语言本身的多义或模糊， 并不能完全体现

法律的开放性特征。 如果立法者的意图是明确的， 那么， 即使立法者在制定规范时 “言过其

实” 或 “词不达意”， 法官也可借助已被确立的立法目的， 在不确定的文字表述中得出准确

的裁量标准， 将争议事实涵摄于立法目的所确定的概念之下， 得出妥当的裁判结论。 但在立

法目的缺失时， 这一法律适用方法将无法得到贯彻。 对 “严重” 要件的适用， 恰恰面临这一

困境。
“严重” 要件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两点： 其一， “严重” 要件的不确定性源自语义的一

般性。 “严重” 一词的字面语义模糊， 仅凭语义本身， 不能准确描述出具体的评价对象， 只

有在特定的语境下， 才能作出准确、 清晰的描述。 当立法者在法律条文中使用语义模糊的词

语时， 无法为确定规范意旨提供可靠的指引。 其二， “严重” 要件的不确定性源自规范目的

的不确定性。 当 “严重” 要件背后的特定规范目的未被立法者明确， 且在法律实践中也未形

成共识时， 法官很难得出裁量标准， 相反， 法官通常将自己的理解植入一般性概念， 进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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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判断。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 若大前提背后的规范内容不明确， 则会导致要件具有不确定性， 进

而导致裁判者不可将规范直接涵摄适用。 涵摄适用的前提是： 法律条文中的构成要件作为上

位概念， 其全部特征应被确定和完整定义。⑥ 当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开放、 多义且具体规范

内容不明确时， 若对法律条文直接涵摄适用， 虽不必然意味着裁判结果的不妥当， 但会极大

地增加产生不妥当的裁判结果的风险。 而且， 通过法律规定直接涵摄争议事实， 会使 “涵
摄” 这一法律适用程序本身失去意义。 原因在于， 裁判者可以从未明确具体规范内容的大前

提中推导出任何结论， 使法律适用具有不可预见性。 因此， 杨立新教授有如下感叹： “一写

严重就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分歧， 这个法官可能认为这个损害是严重的， 那个法官可能就认

为这种损害是不严重的， 这个法院认为是严重， 那个法院认为是不严重。”⑦ 在当前的司法

实践中， 法官通常并不针对 “严重” 要件进行前提性论证， 而是直接通过对 “严重” 字面

意思的自我理解涵摄争议事实， 这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二） 作为评价性概念的 “严重”
如何理解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的 “严重” 要件？ 有观点认为： “对于 ‘严重’ 的解释，

应当采容忍限度理论， 即超出了社会一般人的容忍限度， 就认为是 ‘严重’。”⑧ 这种判断标

准是经验性的， 而经验性判断至少在两方面存在局限性：
一方面， 经验性判断使结论具有不确定性， 难以确保裁判结果的可靠性。 经验是我们对

生活环境中特定事物的系统观察。⑨经验判断的结果取决于判断者自身的经历与体验。 在我

国司法体制中， 我们将法官或合议庭拟制为 “一般人”， 裁判标准取决于法官的个人经验，
这很难保障裁判结果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 将经验性判断作为法律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 并不妥当。 经验性判断虽然具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但它毕竟不是评价性观点， 不具有规范上的约束力。 通过经验性判断认

定 “严重”， 在我国现行法秩序内不具有合理性。 判断何为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所规

定的 “严重”， 不能仅仅依靠经验。 作为法律条文中的表述， “严重” 要件应该为评价社会

事实提供一种应然性判断标准， 即一种以 “应当或必须” 为内容的规范性标准。 “严重” 虽

在概念外延和规范内容上存在双重不确定性， 但其作为法定构成要件的规范属性不容否定。
虽然经验性判断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性判断手段而存在， 但对于精神损害是否 “严重”， 绝非

仅利用一般性经验即可得出妥当结论， 而必须在规范性层面作出考量。 换言之，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严重” 作为具有价值开放性的制定法表述， 其具体的规范目的虽

未被立法者 “直接说出”， 但在司法适用时， 司法机关必须根据特定的情形， 阐明 “严重”
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 “制定法中没有语句甚至语词是多余的， 它们都是有意义的， 即具有

规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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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价值开放性概念——— “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当某一制定法条文使用价值开放性概念时， 裁判者需要对法律条文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

填补， 论证出具有具体意义的评价内容。 但这一 “填补任务” 的实际效果会因裁判者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 既可表现为对性质不同的对象作出区分化评价， 也可以表现为对类似或相同的

事实作出矛盾性评价。 在制定法中， 价值开放性概念的利与弊均非常明显， 在具体法律实践

中， 可谓 “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首先， 制定法所具有的开放性结构就如同法律体系中一扇打开的窗户， 它能够接纳一些

新的价值理由， 使法律体系能够对新的社会事实和变迁的价值观念进行吸纳， 作出反应， 并

产生和建构一些新的评价标准， 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 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性。􀃊􀁉􀁓 其

次， 法律条文的开放性结构就如同一个箩筐， 可以装入大量需得到法律调整的生活事实和案

件类型。 依据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要件， 裁判者可判定所有类型的人

格权益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应否得到赔偿， 具体涉及生命权、 健康权、 名誉权、 隐私权、
肖像权等人格权利， 以及自然人基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等所享有的人格权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法律适用层面， 当法官将具有开放性结构的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

时， 裁判结论可能是随意的或非理性的。 原因在于， 高度一般化的语言缺乏确定性指引， 这

使得大量不同种类的社会事实可以与之关涉， 裁判者很难清晰界定评价对象及评价范围。 同

时， 在价值开放性概念中， 立法者未确立特定的价值原则， 故而无法为解决具体纠纷提供特

定的评价标准。 例如， 法官不能通过法律条文本身区分案件属类或进行类型划分， 因为 “将
事实归入类型” 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性思维。􀃊􀁉􀁔 因此， 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 在 “严重”
这一开放性结构中建构合理的、 可区分化的评价标准， 避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四） 需作前提性论证后再适用 “严重” 要件

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的 “严重” 要件由于缺乏直接的适用基础， 故无法被直接涵摄适

用， 裁判者需首先论证出可用于司法裁量的评价标准或前提， 而后再结合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对其进行适用。 关于此类条款的适用方法， 佩策尼克曾作出经典阐释， 即当某

一制定法语义模糊或价值开放时， 若要消除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结构， 则需法律适用者扩展

出一系列法律适用的前提集， 其中包含一些合理的价值评价性陈述 （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未来民法学的发展方向之一， 或是借鉴法律论证理论和论题学， 尝试提出民事领域适

用法律基本原则时应斟酌的各种要素及其一般权重。”􀃊􀁉􀁖 本文旨在通过法律论证理论， 为

“严重” 这一价值开放性概念确立 “前提规则” 或 “适用类型”， 为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的适用确立更为精细化的、 可区分的评价标准， 使尽可能多的人格权益得到合理救济，
并在此基础之上推进我国民法教义学的发展。

９３１

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 “严重”

􀃊􀁉􀁓
􀃊􀁉􀁔
􀃊􀁉􀁕
􀃊􀁉􀁖

参见 ［奥］ 恩斯特·Ａ􀆰 克莱默： 《法律方法论》， 周万里译，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４１ 页。
参见 ［德］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８６ 页。
Ｓｅｅ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 Ｐｅｃｚｅｎｉｋ， 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６－２０􀆰
谢鸿飞： 《后 〈民法典〉 时代的中国民法学： 问题与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１２ 页。



三、 我国法秩序中的严重精神损害

我国现行法秩序及 《民法典》 作为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 “严重” 要件的规范

语境， 为论证 “严重” 要件的具体适用前提提供了必要的论证基础和支持理由， 因为 “严
重” 要件的适用前提同时也是我国现行法秩序内应有的规范内容。 因此， 应首先将我国现行

法秩序内明确的 “优位价值” 具体化为确定的裁判标准。
（一） 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的 “一般性目的” 作为论证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 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对遭受损害的精神利益进行救济， 已成为各国法律

实践中的通行做法。 但是，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一直因社会价值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 应从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和演进中找出该制度在我国目前法律实践中的 “一般性目

的”， 将其作为论证 “严重” 要件之具体规范内容的 “基础性法律理由”。
１９８６ 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１２０ 条规定： “公民的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

要求赔偿损失。” 该规定虽然并未直接提及精神损害赔偿， 但在司法实践中， 我们普遍认为

“赔偿损失” 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法律正是由此初步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１９９３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首次将 “精
神损害赔偿” 概念明确于正式的规范性文件中。􀃊􀁉􀁗 而后，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１ 年颁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较为系统地建立起

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相关释义指出， 这一规范性文件的出台， 是为了在我国的民事审

判中加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 尊重和维护他人的人格尊严。􀃊􀁉􀁘 这构成了当时我国精神损害赔

偿制度中的 “一般性法律思想”。
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 在司法解释系统性地确立起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后， 精神损

害赔偿制度存在适用范围过宽的问题， 而这带来了诉讼泛滥、 社会资源浪费、 经济发展受到

制约等弊端。􀃊􀁉􀁙 因此， 在 ２００９ 年我国制定 《侵权责任法》 时， 有立法建议提出， 应在我国

法律中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且应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作出必要限制。􀃊􀁉􀁚
这一立法思想在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得到延续。

由此可知，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 “一般性目的” 在于， 在保护他人人身权益的同时， 对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必要限制， 防止制度被滥用。 该 “一般性目的” 作为

“基础性法律理由”， 可指导裁判者对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的适用及对 “严重” 要件

之具体规范内容的论证。 当然， 该 “一般性目的” 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我们无法依此完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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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律条文的具体规范内容， 其仅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 换言之， 仅将 “严重” 要件结合

“一般性目的”， 仍无法直接涵摄纠纷事实， 但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归纳出的 “一般性法

律原则”， 其因具有实质性的正义内涵而具有说服力， 可以指导裁判者界定法律条文中不够

明确的规定。
（二） 以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的规范结构作为论证起点

对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的理解， 必然始于文义， 但此处的 “文
义” 不单指 “严重” 这一词语本身的含义， 还指向 “严重” 在法律条文中所具有的意义。
由于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具有较高程度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往往会因为难以对该要件进行解释和适用而直接选择忽视其存在。 在具

体的司法实践中， 裁判者有时会质疑 “严重” 作为法律构成要件所具有的规范性作用， 进而

认为， 既然法律条文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准确的、 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标准， 那么就可以直

接将其忽略。
当某一法律条文具有开放性时， 法律确实会给法院预留充分的 “创造权”， 但对这种

“创造权” 的行使不能脱离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的规范结构。 原因在于，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本身是一个具有逻辑结构的命题， 立法者借此命题表达或指明了 “严重”
要件的功能、 发展方向或可能性， 裁判者应在司法适用时对其作出优先考量。􀃊􀁉􀁛 就此而言，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在表面上虽无特定的规范内容， 但其仍具有完整的规范结构， 该

规范结构作为法官论证 “严重” 要件之具体规范内容的起点，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明确该

要件之具体规范内容提供依据。
在结构上， 任何一个能够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总是包含三个要素， 即法律事实要素

（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要素以及应然要素， 这三个要素被 ｉｆ—ｔｈｅｎ 这一逻辑命题所串联。􀃊􀁊􀁒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规定：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

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该条款具有以上三个要素， 有完整的规范结构。 对于以 “严重” 为

要件的法律规范， 我们可形式化地将其表达为 “ ｉｆ （严重） —ｔｈｅｎ （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 ”。 由于 “严重” 的具体意义和内容具有开放性， 故可用代表不确定性概念的符号

“Ｘ” 表示 “严重”， 而用 Ｇ 表示法律后果， 进而将表达式简化为 “ｉｆ （Ｘ） —ｔｈｅｎ （Ｇ） ”。
１􀆰 “严重” 要件是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特殊限制条件

相关释义虽然对 “严重” 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存在不同理解， 但对 “严重” 要件在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之规范结构中的作用， 具有较为统一的认识。 例如， 有观点认

为： “并非只要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被侵权人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而只有 ‘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 才可以。”􀃊􀁊􀁓 还有观点认为： “之所以强调 ‘严重’ 的精神损害， 是为了防止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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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损害赔偿被滥用。”􀃊􀁊􀁔 将以上解释与法律条文本身的形式结构相结合， 可以发现， “严重”
要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特殊限制条件， 可防止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滥用， 这符

合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 “一般性目的”。 但对于 “严重” 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 还需通

过论证加以澄清， 以形成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的适用标准和前提， 即对上述表达式

中的不确定的 “Ｘ” 进行填补。
２􀆰 将 “严重” 要件与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的 “严重” 相区分

通过分析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本身的规范结构可知， 作为法律构成要件的 “严
重”， 有别于裁判者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法律所规定的 “严重”。 “严重” 作为法律构

成要件， 其体现的是规范性语句所特有的逻辑假言关系， 其功能是为判断 “特定事实能否产

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提供判断条件； 而在裁判者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 法律所规定的

“严重” 具有不同的功能， 即当某一侵权行为成立且满足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时， 为确定具

体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提供判断标准。 “精神损害本身无法用金钱数额进行衡量， 但是精神

损害赔偿的数额应该与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相一致。”􀃊􀁊􀁕 在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 由于

不存在逻辑假言关系， 故可对与具体案件相关的所有情节或因素分别进行评估， 再作综合考

量， 从而确定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三） 《民法典》 体系提供 “价值基础” 及 “论证前提”
首先， 法教义学研究应当立足于一国现行法秩序， 在假定一国现行法秩序整体合理的基

础上， 审查个别法律规定的内涵， 致力于在细节上逐步落实 “更多的正义”。􀃊􀁊􀁖 在 《民法典》
颁布后， 我们非常需要强调高度统一即体系化的评价思路， 把对具体规范的解释建立在统一

的调整方案之上。􀃊􀁊􀁗 因此， 在对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要件进行解释时，
不能只重视对具体规范内容的挖掘， 因为这不但不满足法教义学的基本要求， 而且也不能保

证所挖掘出的具体规范内容在我国现行法秩序内具有合理性。 例如， 不应只是针对 “严重”
要件提出一些考量因素， 而不考察这些考量因素能否与现行法秩序相兼容、 协调。 那些被论

证出的与现行法秩序相协调的具体适用标准和规范内容， 应该能够促进 《民法典》 的体系

性优化， 使现行法秩序能够为不同类型的纠纷提供更为细致的、 区别化的评价标准， 促进

“更多的细节正义” 在我国现行法秩序内的实现。 经由论证而得出的具体规范内容或适用标

准， 能够成为现行法秩序内的 “新知识”， 为纠纷的解决提供认识基础和具体方案。
其次， 那些在我国现行法秩序中已经得到确立的价值原则， 既是我国现行法秩序中的

“正确性宣称”， 也是我们在论证 “严重” 要件时所依赖的价值基础和正确性保障。􀃊􀁊􀁘 我国

《民法典》 可能在具体规则的完备性、 严谨性及科学性方面有待提高， 但其所确立的价值理

念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彰显， 应得到充分尊重。 法官在任何时候作出的判决， 甚至是

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 都是一国法律秩序中的一部分， 而这一法律秩序足以为正确的司法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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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供核心标准。􀃊􀁊􀁙 《民法典》 中的具体规范的适用标准应是对我国现行法秩序内的法律原

则的具体化。 在此意义上， 我国具体法律规范中的适用标准应与我国现行法秩序中已有的价

值基础相契合。
最后， 在法律适用时， 《民法典》 中的法律条款及相关司法解释是需要得到充分认知的

“具体法律知识”。 它们是法律论证所需的必要材料和前提， 同时也是论证具体规范内容的

有效论据。 法秩序具有 “网状化” 的结构特征， 因此， 针对那些不完整的法律规定， 法秩序

中的其他规定可为其提供补充性 “资源”。 我们需要在法律论证过程中充分挖掘规范体系内

的 “资源”， 用其支撑对具体规范内容的论证。 “没有一个法律规范是独立存在的， 它们必

须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部分要素得到理解。”􀃊􀁊􀁚 “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 其

主要针对人格权遭受侵害的情形予以救济， 即在人格权遭受侵害后， 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

损害予以救济。”􀃊􀁊􀁛 “严重” 是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限定条件， 我们在对其进行具体化

时， 必须结合 《民法典》 的人格权编， 对其作出理解和诠释。
１􀆰 《民法典》 第 ９９０ 条和第 ９９１ 条提供 “价值基础” 与 “思维导向”
《民法典》 第 ９９０ 条与第 ９９１ 条确立了我国人格权保护的基本范围与基本态度， 体现了

我国人格权保护制度的基本价值追求， 故可依此约束和指引对 “严重” 要件的具体化。 《民
法典》 第 ９９０ 条在列举典型人格权利的同时， 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为内容， 作出兜底性规

定， 旨在尽可能地使人格权益得到充分的保护。 较权威的立法释义指出： “不得侵犯就是任

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侵害、 限制、 剥夺他人的人格权， 也不得干涉他人合法行使人格权，
否则就要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 从 《民法典》 第 ９９０ 条与第 ９９１ 条这两条一般性规定

可知， 在现阶段， 我国对人格权益的保护力度较强， 当人格权益被侵害后， 法律会进行充分

和有效的救济。 这体现出我国当前立法的时代特征和基本价值选择， 为 《民法典》 中具体法

律条文的适用确立了根本性思维导向。 将 《民法典》 第 ９９０ 条与第 ９９１ 条所确立的价值基础

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 “一般性目的” 相结合， 可得出如下结论： 在解释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时， 应通过 “严重” 要件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但该

限制应建立在 “全面、 充分救济人格权益” 这一理念的基础上， 减少过于严格和不符合时代

需求的限制。
２􀆰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以 “分类” 与 “授权” 提供论证前提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 “是关于认定侵害人格权民事责任的参考因素的规定”，􀃊􀁋􀁓 其作为不

完整法条， “只具有帮助进一步理解其他完整或不完整法条的功能”。􀃊􀁋􀁔 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

人在侵害人格权后的责任承担形式之一， 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 应结合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对精神损害赔偿条款进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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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对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和其他人格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明确区

分。 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是自然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人格权， 需要受到法律的最高程度

的保护。􀃊􀁋􀁕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实质采纳了目前的学界通说， 将人格权区分为物质性人格权

与精神性人格权。 其中， 物质性人格权被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给予了最具确定性及最具绝对

性的保护， 法官的利益衡量受到严格限制， 该条甚至排除了法官对物质性人格权的自由判断

空间。􀃊􀁋􀁖 实际上，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的规定是在 《民法典》 所规定的人格权益中， 创立了

具体的 “优位价值”。 立法者通过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对不同的人格权进行区分保护， 在物

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的情况下， 这种做法既有助于解释或证成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

的具体规范内容， 又为进一步解释 “严重” 要件的其他规范内容提供了融贯条件。
而当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之外的其他人格权被侵害时， 在认定相应的民事责任时，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仅提供了一些考量因素， 放弃了具体的价值判断， 以开放性的态度向司

法机关授权。 在此情形下， 法律虽然无法为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民事责任承担形式提供明确的

适用标准， 但 《民法典》 通过其第 ９９８ 条划定了法官针对 “严重” 要件的 “造法范围”。 换

言之， 当精神性人格权益被侵害时， 裁判者应假设自己是立法者， 在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论

证并提出相应的规范内容。 因此，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中的部分内容可被视为 “授权性规

定”， 立法者通过法律规定有意识地授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以发展出与待处理纠

纷相适应的规范内容。
（四） 在现有法体系中的部分证立

在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被侵害的情况下， 在认定精神损害时， 对于何为 “严重”，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但是， 立法者通过 《民法典》 中的其他条款

在价值层面明确了物质性人格权的特殊位阶， 要求对其进行绝对保护， 且应作出最大限度的

立法保留。 因此， 在物质性人格权被侵害后，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适用条件， 应依照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所确立的 “物质性人格权需受到绝对保护” 这一价值理念， 结合精神损

害本身的典型事实特征进行诠释。 换言之， 裁判者需结合评价对象的实然特征， 将 《民法

典》 所规定的 “优位价值” 具体化， 以寻求具体规范内容在 “严重” 要件中的优先证立。
就事实层面而言， 当侵害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侵权行为成立时， 精神损害的具体

形式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被侵权人在有知觉时的疼痛感受， 二是被侵权人在昏迷不醒或没有

知觉时的生活感受丧失。 依照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所明确的 “物质性人格权应受到最高程

度的、 绝对的、 全面的保护”， 以及 《民法典》 第 ９９０ 条与第 ９９１ 条所确立的 “受到侵害的

人格权益应被充分救济” 这一价值要求， 两种形式的精神损害都应被法律充分评价， 并形成

具体的规范内容。 因此， 可为 “严重” 要件确定出规范主张 （即适用前提） Ｉ１， 即 “在侵

害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的侵权行为成立以后， 被侵权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应得到赔偿”。
基于规范主张 Ｉ１， 裁判者在适用 “严重” 要件时， 不需再考虑人格权益本身的被侵害

程度。 例如， 在自然人的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被侵害后， 裁判者不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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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形较为严格地限定于被侵权人死亡、 伤残、 毁容等特定情形， 而应将这些不同程度的

侵害后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 从而实现对以上三种权利的充分保护。 同时，
规范主张 Ｉ１ 具有规则的特征， 其可为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要件提供确

定的裁判标准， 使法官能够将 “严重” 要件涵摄适用于侵害物质性人格权的案件。 在此类案

件中，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之 “严重” 的原本的 ｉｆ （Ｘ） —ｔｈｅｎ （Ｇ） 结构， 可以通

过 ｉｆ （Ｉ１） —ｔｈｅｎ （Ｇ） 得到证立。

四、 在融贯与合乎事理中证成适用前提

能否将精神性人格权所遭受的损害评价为 “严重” 精神损害？ 在我国现行法秩序内， 并

无确定的价值理由能够对此作出准确回答。 但是， 可依据在法律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性价值，
证成 “严重” 要件的适用前提。 需要注意的是， 对该适用前提的论证不可随意为之， 在具体

论证时， 不仅应符合法律调整之事物的典型特征， 而且论证结果应与我国现行法秩序相互支

持， 彼此融贯， 以保证通过论证得出的规范内容在我国现行法秩序内具有合理性。
（一） “综合考量各项因素” 无助于形成 “严重” 要件的规范内容

关于对 “严重” 要件的认定， 有观点指出： “关于精神性人格权益被侵害的情形， 鉴于

该类人格权益很难外化且存在个体差异， 因此， 在确定是否达到严重标准时， 应综合考虑侵

权人的主观状态、 侵害手段、 场合、 行为方式和被侵害人的精神状态等具体情节加以判

断。”􀃊􀁋􀁗 实际上， 该观点顺应了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之规定。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规定： “认
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

害人的职业、 影响范围、 过错程度， 以及行为的目的、 方式、 后果等因素。” 关于 《民法

典》 第 ９９８ 条的适用问题， 有观点指出： “在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时， 无

论是关于责任构成， 还是责任后果， 都需要对上述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各个具体要素之间也

会强度互补。”􀃊􀁋􀁘 总之， 法官在衡量责任大小 （即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时， 可对各项因

素进行综合考量。 但法官在认定 “严重” 要件时， 应如何考量各项因素？ 对此， 需要进一步

分析和论证。
“严重” 作为判断责任是否成立的 “评价标准”， 应具有具体意义， 能够对某一类社会

生活事实作出实质性评价， 且通常应被一些实质性理由所支持。 如果立法者仅列举一些由简

单词汇所构成的抽象因素， 例如受害人的职业、 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 方式、 后果等，
那么， 就不能为裁判者提供准确的、 可理解的规范内容。 原因在于， “在简单符号 （语词）
的情况下， 必须经由他人向我们解释它们的所指， 我们才能理解它们”，􀃊􀁋􀁙 而且， “只有事实

才能表达一个意义， 一个由名称组成的类是不能表达它的”。􀃊􀁋􀁚 质言之， 虽然 《民法典》 通

过其第 ９９８ 条提供了一些考量因素， 但这些考量因素无法为 “严重” 要件提供具有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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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内容。 在具体法律适用时， 司法机关需结合纠纷事实的典型特征， 对各项因素进行再

论证， 形成具有具体意义的适用前提或评价标准。
同时， 法官在裁判活动中综合考量各项因素， 可能导致其自由裁量权的异化。 也就是

说， 在适用 “严重” 要件时， 法官针对类似事实有可能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 “严重” 要件

是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限制条件， 法官在适用 “严重” 要件时， 应针对不同的案件事

实和评价理由， 对各项因素进行区分考量， 而非综合考量。 首先， 如果允许法官平等地对待

每一项因素所代表的评价标准， 进行综合考量， 那么， 在一国现行法秩序中， 任何裁判结果

都能够成立。􀃊􀁋􀁛 如果法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任意综合、 挑选、 补充、 裁剪各项因素， 那

么， 法官将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其次， 各项因素都有其自身所遵循的评价标准， 面对同

一案件事实， 法官若综合考量不同的评价标准， 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 例如，
依据过错原则， 可认为某一侵权行为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但若依据平等原则， 则可认为

该行为导致了并不严重的精神损害。 “人类的行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调整， 也可以通过那种

方式调整， 但却不能是这样的， 即同样的行为既是被禁止的， 也是被允许的。”􀃊􀁌􀁒 最后， 若

允许法官综合考量各项因素， 恐会导致法律条文所特有的条件假言关系彻底崩塌， 失去意

义。 当法律条文所特有的逻辑结构崩塌时， 人们将无法对法律适用结果作出准确预测。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往往通过对各项因素的综合考量来解释 “严重” 要件， 但这并不符

合法教义学的基本要求。 法教义学并非要求将一些 “同样有效” 的解释内容进行综合汇集

或随机选择，􀃊􀁌􀁓 而是要求法官在对具体法律规范作出解释时， 使那些被解释出的内容形成一

种体系化的网状结构， 以体现法律实践的理性化与相对科学化特征。 针对侵害他人精神性人

格权的案件， 立法者并未明确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 “严重” 要件中的具体评价理由，
仅提供了一些考量因素。 在侵害他人精神性人格权的案件中， 法官在论证 “严重” 要件的具

体规范内容时， 虽然可以对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所列举的各项因素进行考量， 但考量的方式

不应是综合考量。 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 法官应当结合特定的案件事实及特定的评价理由，
选择合适的考量因素， 论证出特定的规范内容。 而且， 那些被论证出的特定规范内容应在彼

此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 具有优先关系的评价秩序， 以利于法官妥当地处理侵害他人精神性

人格权的案件。
（二） 应合理选择 “严重” 要件背后的评价理由

特定评价理由对于特定规范内容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法官在适用具体法律规范时，
应该尽最大努力说明特定评价理由在特定规范内容中的合理性。 在适用具体法律规范时， 法

官若无法合理地获取特定评价理由， 那么， 其将无法在法律规范中解释出有效的特定规范内

容， 无法作出正确的判决。 若一些评价理由在一国法律实践中已形成 “共同的确信”， 那么，
这些评价理由就在一国现行法秩序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如果参与各方都具有共同的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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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法律思想、 正义以及类似的理念就能够为法官造法提供依据。”􀃊􀁌􀁔 那些为一国法律共同

体所 “共同确信” 的价值观念， 应首先来自于在现行法秩序内已确立的价值原则。 当其中一

些价值观念未被立法者意识到或明确表示时， 仍可通过司法实践或理论学说， 将其归纳总结

出来， 形成法律解释和法律理解的依据， 成为一种 “客观目的之标准”。􀃊􀁌􀁕 在那些未被立法

者所明确的共识性价值观念中， 法官应特别关注和优先适用待解释规范所属 “法律部门”
中的特有共识性价值观念， 以此解释和确定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 “严重” 要件的

具体规范内容。􀃊􀁌􀁖
由上可知， 法官在理解和适用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的 “严重” 要件时， 需优先

考虑由 《民法典》 第 ９９０ 条、 第 ９９１ 条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 “一般性目的” 所确立的

“受损的人格权益应得到充分救济” 这一基础性价值立场。 在此基础上， 在侵害他人精神性

人格权的案件中， 裁判者在判断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能否成立时， 应将自己假定为立法者， 以

法律原则为评价理由， 结合法律调整对象的典型特征， 论证出 “严重” 要件的规范内容。
在法律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 侵权法曾承载过多种功能， 例如赎罪、 惩罚、 威吓、 教

育、 预防以及填补损害等， 对这些功能的强调， 曾支配着侵权法上具体制度和规则的形

成。􀃊􀁌􀁗 但在当下， 人们对侵权法的主要功能已形成基本共识， 即侵权法的主要功能是损害填

补功能与预防功能， 惩罚等不再属于现代侵权法的主要功能。􀃊􀁌􀁘
当然， 法官在论证 “严重” 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时， 还应有效平衡侵权法内部最为重要

的两个基础性价值之间的关系， 即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关系。 侵权法秩序的根本问题

在于， 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因此，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应通过对具体法

律规定的解释， 对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进行有效平衡。􀃊􀁌􀁙
（三） 以损害填补功能为基础论证确定的规范内容

侵权法的首要功能是损害填补，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首要功能是补偿功能”。􀃊􀁌􀁚 精神损

害具有非财产损害之特征。 法官通过判决， 对遭受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给予金钱抚慰， 如

此， 可填补被侵权人所遭受的非财产损害， 即通过填补被侵权人所失去的精神利益来实现对

其人格权的充分保护。 “所谓慰抚满足功能， 仅可视为系对被侵权人受侵害的情感或法律感

情的一种补偿， 应该包括在填补目的之内。”􀃊􀁌􀁛

１􀆰 论证基础： 事实特征与原则冲突

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是否具有可补偿性？ 对此， 可从事实与价值两个层

面展开分析。
首先， 从事实层面来看， 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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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侵权行为， 会因主观感知的不同而遭受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 既可

表现为低程度的不快或不适， 也可表现为生理或心理上的痛苦。􀃊􀁍􀁒 当精神性人格权被侵害

时， 某些被侵权人仅在情绪上表现出一时的不高兴、 愤怒、 不安， 或感觉遭到了羞辱， 此类

精神损害很难得到客观证明， 一般只能依靠被侵权人的主观叙述来说明。 其二， 随着医学的

进步， 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某些精神损害已具有客观可证明性， 被侵权人会表现出一

些明显的生理或心理症状。 精神痛苦不仅在医学上可以得到客观证明， 且其严重程度被认为

不亚于生理痛苦的严重程度。􀃊􀁍􀁓 若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具有明显的症状， 则

说明被侵权人的身心健康已遭受侵害， 因此， 精神损害具有明显的 “严重性”。
其次， 从价值层面来看， 精神性人格权益与物质性人格权益不同， 精神性人格权益作为

重要性程度较低的法益， 在我国现行法秩序内， 并非绝对、 优先受到保护的人格权益。 当精

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表现为难以被证明且容易被夸大的 “不愉快” 时， 若法

官判决侵权人承担过重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则会较为严重地妨碍侵权人的行为自由。 行为

自由意味着人们可对自己的生活计划和生活目标扩展出更多的选择机会。􀃊􀁍􀁔 若法律过多地救

济那些难以被一般人感知的、 无法得到客观证明的精神损害， 则会对人们的行为自由造成极

大的限制。 原因在于， 那些短暂的、 轻微的精神损害本应属于人们进行正常社会生活的代

价。􀃊􀁍􀁕 因此， 在侵害他人精神性人格权的案件中， 存在着损害填补原则与行为自由原则之间

的冲突， 本文以 Ｐ１ 指代前者， 以 Ｐ２ 指代后者。 二者并无价值上的优先关系， 在具体法律适

用时， 法官不可直接排除其中任何一个原则， 否则， 就会导致两种极端的结果： 要么所有侵

权人均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要么所有侵权人均不用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这将导致

“严重” 要件在法律条文中失去评价意义。
２􀆰 在相互冲突的原则中建构优先规则

“原则间的碰撞必须通过确立具体的优先关系来解决， 假如相竞争的原则中没有一个应

被断然放弃的话； 而假如原则 Ｐ１ 并非绝对无条件地优先于原则 Ｐ２， 只是在特定情形或条件

（Ｃ） 下优先于后者， 那么这样一种优先关系就是具体的。”􀃊􀁍􀁖 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

神损害应否被赔偿？ 对此， 可以将两个相冲突的原则 （Ｐ１ 与 Ｐ２） 分别与同一事实情形相结

合， 形成较为确定的判断， 排除对其中一个原则的适用。 判断结果构成一项优先命题， 即形

成一条具有明确规范内容的前提性规则， 以此对规范内容空洞的 “严重” 要件即 ｉｆ （Ｘ） 形

成补充。 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无法被客观证明的短暂

不适， 二是在医学上可被证明的精神症状， 本文以 Ｃ１ 指代前者， 以 Ｃ２ 指代后者。 首先， 当

原则 Ｐ１ 结合事实情形 Ｃ１， 原则 Ｐ２ 结合事实情形 Ｃ１ 时， 由于 Ｃ１ 在事实上具有不可证明性，
故精神损害有被虚构和夸大的可能， 精神损害存在与否以及损害程度如何难以被司法机关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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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导致精神损害难以被填补。 若法官在事实情形 Ｃ１ 下要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则会影响侵权人的行为自由， 因此， 损害填补原则应让位于行为自由原则。 换言之， 在事实

情形 Ｃ１ 下， 精神损害不 “严重” 且不应被赔偿， 即 Ｐ１＋Ｃ１＜Ｐ２＋Ｃ１。 其次， 当原则 Ｐ１ 结合

事实情形 Ｃ２， 原则 Ｐ２ 结合事实情形 Ｃ２ 时， 由于 Ｃ２ 可经由现代医学技术得到证明， 故司法

机关应基于损害填补原则对可被客观证明的精神损害进行救济。 在此情形下， 行为自由原则

应让位于损害填补原则， 即 Ｐ１＋Ｃ２＞Ｐ２＋Ｃ２。 换言之， 在事实情形 Ｃ２ 下， 精神损害应被评价

为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所规定的 “严重精神损害”， 应得到赔偿。
依照以上论证， 在精神性人格权被侵害的情况下， 法官应以侵权法的损害填补功能为基

础， 为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要件证立出一项规范主张 （即适用前提）
Ｉ２， 即 “在精神性人格权被侵害后， 若被侵权人存在医学上可被证明的精神症状， 则精神损

害应得到赔偿”。
３􀆰 以 “融贯性” 标准检验规范主张的有效性

规范主张 Ｉ２ 的形成过程是， 首先归纳出待评价对象的典型特征， 而后将其与特定的法

律价值相结合， 最终形成具有规则特征的规范内容。 我们既无法仅从法律原则或法律理念中

推导出法律规则， 也无法在脱离法律价值的情况下， 仅依靠经验或事实得到法律规则。 具体

的法律规则既需要应然要素， 也需要实然要素， 只有两种要素相互结合， 才能产生具体的规

范内容， 普遍适用于个案纠纷的解决。􀃊􀁍􀁗
规范主张 Ｉ２ 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如何得到保障？ 法律论证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有赖于融贯

性理论的支持。 融贯性作为检验论证结论是否具有实质理性的标准， 可满足法教义学的体系

化要求。 融贯性理论不仅要求被论证出的规范内容具有逻辑一致性及语言准确性， 而且强调

一国现行法秩序中的诸价值评价标准有序且相互关联。􀃊􀁍􀁘 基于融贯性理论， 法官在对价值开

放性概念进行具体化时， 需满足以下两个基本要求： 首先， 在立法开放领域， 那些经由论证

而得出的规范内容应融贯于一国现行法秩序， 成为一国现行法秩序中 “网状化” 规范群的

组成部分。 其次， 那些经由论证而得出的规范内容与先前已被证立的规范内容应相互兼容。
由此可见， 唯有论证结论与论证依据之间相互融贯， 彼此支持， 规范主张 Ｉ２ 才能具有合理

性，􀃊􀁍􀁙 故应保证本文通过论证所得出的结论是从既有的 “法秩序知识结构” 中推导而出的，
以满足法律论证的合理性要求。

首先， 规范主张 Ｉ２ 针对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确立了具体的裁判规则， 并以此延长了在论

证 “人格权益应受到充分保护” 这一 《民法典》 中的基本原则时的证立链条。 其次， “ 《民
法典》 第 １００４ 条将健康权的核心要义定义为 ‘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 的权利， 包

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第 ９８８ 条又明确了 “健康权应受到绝对保护” 的价值理念，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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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业已证立的规范主张 Ｉ１ 亦对 《民法典》 的立法意图进行了充分表达， 因此， 规范主张

Ｉ２ 不仅与 《民法典》 所明确的价值理念、 具体规定相互支持， 而且与规范主张 Ｉ１ 具有相互

支持的关系。 最后， 规范主张 Ｉ１ 与规范主张 Ｉ２ 均旨在于具体条件下确立我国现行法秩序内

各个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 化解各个原则在具体法律适用时可能产生的冲突。 由此可知， 规

范主张 Ｉ２ 能够通过融贯性标准的检测， 其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属于同一个体系的证立链

条越长， 这个体系就越融贯； 一个体系所包含的相互间的规范性证立 （反思均衡） 越多， 它

就越融贯； 在一个体系的原则间所确定的优先关系越多， 这个体系就越融贯。”􀃊􀁍􀁛

规范主张 Ｉ２ 具有规则的特征， 且其与既有法律规定及规范主张 Ｉ１ 相融贯， 这确保了其

所具有的合理性。 通过规范主张 Ｉ２， 可以确定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要

件的具体规范内容， 为法官提供明确的裁判标准。 质言之， “严重” 要件的 ｉｆ （Ｘ） —ｔｈｅｎ
（Ｇ） 结构， 可以通过 ｉｆ （Ｉ２） —ｔｈｅｎ （Ｇ） 得到证成。

（四） 以预防功能为基础形成相对确定的适用前提

规范主张 Ｉ１ 与规范主张 Ｉ２ 作为 “严重” 要件的适用前提， 均具有规则的特征， 二者在

与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相结合后， 可被涵摄适用于具体纠纷的解决。 但是， 除了被

这两个规范主张所评价的侵权行为之外， 还存在着大量其他侵害他人精神性人格权的行为，
需要得到法律的调整。 在遭受精神损害时， 被侵权人的表现、 症状会因人而异， 有的人会出

现在医学上可被证明的精神症状， 而有的人只会出现无法被客观证明的 “短暂不适”。 当被

侵权人仅表现出 “短暂不适” 时， 如果法官否定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那么， 不仅违

背法律适用中的平等原则， 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而且会减损侵权法所承担的预防功能。
尽管损害填补功能是侵权法的首要功能， 但现代侵权法绝非仅具有这种单一的功能。 现

代侵权法体系体现为一个 “混合的系统”， 承担着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功能。 除损害填补功

能外， 预防功能亦被视为侵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 在现代侵权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在精神性人格权遭受侵害的案件中， 如果被侵权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仅表现为 “短暂不

适”， 那么， 侵权法的损害填补功能将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但这不意味着应就此放弃对侵权

行为的法律评价， 相反， 法官应依据侵权法的预防功能， 建构相应的规范内容， 确立 《民法

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之 “严重” 要件的适用前提。
１􀆰 预防功能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

“预防功能首先是针对过错责任而言， 通过确立引导人类行为的规范， 防止损害发生，
从而达到预防功能。”􀃊􀁎􀁓 “准此而言， 慰抚金自具有预防的作用， 即得经由慰抚金的量定， 尤

其是斟酌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 侵害人格法益所获利益， 调整相当赔偿的数额， 而发挥其吓

阻不法行为， 确立行为模式的功用。”􀃊􀁎􀁔 但也有学者指出， 法官在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时，
应注意区分预防功能与惩罚功能， 避免将二者相混同， 从而防止通过预防功能滥用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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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制度。􀃊􀁎􀁕 另外， 人们之所以会担心侵权法的预防功能被误用和滥用， 是因为人们对侵权

法的预防功能具有独立的价值产生了怀疑。 然而， 理论研究已越来越重视预防功能在侵权法

中的价值独立性， 并希望借此进一步推动侵权法的发展。
首先， 预防功能旨在防止侵害行为的发生， 但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人们的所有活动都

潜藏着风险， 都可能对他人权益造成侵害。􀃊􀁎􀁖 例如， 在建筑施工行为侵害他人居住安宁的情

形下， 不论法官是否判决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都不能有效防止侵权行为的再次发

生。 因此， 欲更好地发挥侵权法的预防功能， 就需提炼出一些较为典型的侵权行为类型， 对

侵权人课以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以此优化预防功能， 防止其被滥用。
其次， 预防功能与惩罚功能二者所欲达到的目的不同。 惩罚功能旨在惩戒特定的侵权行

为，􀃊􀁎􀁗 而预防功能旨在使人们意识到应避免作出某些行为。􀃊􀁎􀁘 因此， 法官应提炼出一些典型

的侵权行为类型， 使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以警示人们不要再作出类似行为， 而并

非所有实施了不当行为或过错行为的人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虽然侵权法的预防功能

通常与惩罚功能相连， 但我们在厘清其各自的特征后， 可对二者作出相对清晰的界定， 使预

防功能不至被滥用。
综上可知， 侵权法的预防功能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内涵和相对确定的评价范围， 可以其

为主导性评价理由， 进一步明确 “严重” 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
２􀆰 以预防功能为主导性评价理由建构兜底性评价类型

在法的开放性结构中， 法官如同立法者， 需完成 “法律创造工作”。 “在调整一种生活

事实时， 立法者通常可以选择， 要么通过尽可能清晰地将意指的案件事实规定为不可或缺且

终极确定的特征， 也就是说， 以概念的方式来调整， 要么通过类型描述的方式， 借助一些例

示性特征或事例来说明案件事实。”􀃊􀁎􀁙

当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表现为无法被证明的 “短暂不适” 时， 由于这

种 “短暂不适” 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因此， 若对其进行救济， 则会对行为自由造成妨碍，
这正是立法者设立 “严重” 要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 在侵害他人精神性人格权的案件

中， 即使被侵权人仅表现出 “短暂不适”， 法官仍需要借助侵权法的预防功能， 结合 《民法

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的 “严重” 要件， 对侵权行为作出评价。 精神性人格权包含多个法益，
具体如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等人格权利， 以及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等

人格权益。 当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仅表现为 “短暂不适” 时， 法官很难针对

“严重” 要件建构出可涵摄适用的规则性前提。 法官只能采用另一种 “造法模式”， 即为

“严重” 要件确立兜底性评价类型。 “如果是类型描述性规定， 那么解释就成为一种 ‘较有

弹性的’ 程序， 因为类型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大的变化空间和相对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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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泽鉴： 《损害赔偿》，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２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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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 ７􀆰
［德］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 黄家镇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８６－２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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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为价值开放性概念创立评价类型时， 关键性步骤是建构出相对确定的 “法律意

义”， 即考夫曼所说的 “事物本质”。􀃊􀁎􀁛 法官需建构出 “事物本质”， 以此阐明某一法律条款

的法律意义。 对 “事物本质” 的建构， 是在应然的法律价值与典型的案件事实不断交互且循

环诠释的过程中完成的。 但 “事物本质” 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 而是立法与法律发现的

“催化剂”， 其能够在法律理念与生活事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由此可知， 法官应通过建

构 “事物本质” 来创立评价类型， 使法律理念或法律原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充分结合， 形成

可供二者相互诠释的空间， 在此空间内， “催化” 出针对具体纠纷的评价标准， 发现 “严
重” 要件的规范内容。

法官在采用类型学思维解释 “严重” 要件时， 为了尽可能对更多的社会事实作出评价，
不能对制定法规范所欲评价的对象一一列举， 这使得抽象的 “严重” 要件在得到具体评价

类型的补充后， 仍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但由于评价类型在价值层面依托于明确的

评价理由， 因此， 在其与典型案例相结合后， 仍可形成相对确定的法律意义， 能够帮助法官

论证出具体的规范内容。 “类型学的思维在描述案件的属类时， 总是保持其与主导性价值观

念之间的联系， 因为所有被纳入考察视野的特征都以这个价值观念作为促成统一体的中

心。”􀃊􀁏􀁓 当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仅表现为 “短暂不适” 时， 法官可将侵权法

中的预防功能作为主导性评价理由， 解释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的 “严重” 要件， 并确立典型

的评价类型。
另外， 当精神性人格权受损所产生的精神损害仅表现为 “短暂不适” 时， 由于法律需调

整的法益类型较多， 故法官无法针对 “严重” 要件得出评价特征完全确定的裁判规则。 但司

法机关仍可将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作为主导性评价理由， 结合具体案件事实， 形成具有类型性

质的规范主张 Ｉ３， 即 “在精神性人格权遭受侵害以后， 若被侵权人仅产生不良情绪， 则其通

常不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但一些在社会生活中应被警示或得到否定性评价的典型情形除

外”。 规范主张 Ｉ３ 由于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故可发挥兜底功能， 使社会发展中新出现的、 需

要被否定的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得到法律评价。

五、 结论

立法者在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使用 “严重” 这一价值开放性概念作为构成要

件， 不提供具体的规范内容， 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弊端十

分明显， 例如， 法律的平等适用无法得到保证， 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无法得到实现， 依法裁

判难以得到保障。
我们应当认识到，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要件在价值基础与评价对象

两方面均具有不确定性， 我们无法通过传统的法律适用方法揭示其规范目的， 进而无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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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要件直接涵摄适用于个案纠纷。 在这种情形下， 法官应在 “法律确定主义” 和 “法
律决断主义” 之外开辟第三条路径， 即通过法律论证来建构具体、 合理的规范内容。􀃊􀁏􀁔

经由论证所建构出的规范内容之合理性与正确性， 既有赖于论证过程中适当理由的支

持， 也有赖于论证结论与我国现行法秩序之间的相互融贯。 融贯性理论的核心要求在于， 诸

规范内容彼此之间应具有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 以保证论证结果具有合理性。 本文论证出了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１ 款中的 “严重” 要件的规范内容， 其能够通过融惯性标准的检验，
可成为我国 “网状化” 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 为相关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认识基础和具体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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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
ｃｒｅｔ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ｔｏ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ｏｐｅ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ｒ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ｍ ｔｈｅ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ｕ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
ｉｎｇ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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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ｔｓ；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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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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